
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 點：校總區第二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農化新館五樓)                                                                        

出 席：吳 靜 雄   陳 泰 然(王  瑜代)    彭 鏡 禧   林 正 弘(連照美代)    夏 長 樸(廖朝陽代)    王    瑜   梁 庚 辰 

黃 偉 彥   陳 定 信   盧 國 賢   許 輝 吉   楊 永 斌   吳 錫 侃   李 雅 榮(周元昉代)    楊 平 世(曾顯雄代)

李 達 源   高 景 輝   柯 承 恩(張重昭代)     莊 裕 澤   張 重 昭   王 榮 德(陳為堅代)    林 瑞 雄   宋 鴻 樟

       許 博 文   陳 俊 雄   傅 立 成   許 宗 力   包 宗 和   余 漢 儀(張錦華代)   許 振 明      

列 席：林 南 榮   廖 菊 蘭   陳 恒 寧 

主 席：吳副校長靜雄                                                                記錄：簡棟義  

壹、報告事項︰ 
  一、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

編

號
院 系 (科) 所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學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備       註

1

理 學 院

動 物 學 系
郭 光 雄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九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四
不佔缺
九十一年九月一日
奉准辭職。

2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文 蘭教 授 (省略)

九十二年二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五

不佔缺
獲國科會補助延攬
大陸科技人才來台
參與研究計畫。

3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陳 朝 欽教 授 (省略)

九十二年二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六 不佔缺

4

醫 學 院

生 化 學 科
呂 鋒 洲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5

醫 學 院

外 科
王 世 名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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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 學 院

外 科
魏 達 成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7

醫 學 院

病 理 學 科
蘇 益 仁教 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九十一年八月一日
起辭本校專任教職
。

8

醫 學 院

病 理 學 科
蔡 建 誠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9

醫 學 院

家 庭 學 科
李 龍 騰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10

醫 學 院

護 理 學 系
施 富 金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九十一年八月一日
起辭本校專任教職
。

11

醫 學 院

護 理 學 系
鄧 素 文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12

醫 學 院

護 理 學 系
邱 艷 芬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八月起
至九十二年七月
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九十一年八月一日
起辭本校專任教職
。

13

醫 學 院

牙 醫 學 系
陳 瑞 松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年七月十
六日起至九十一
年七月底止

二二六一

不佔缺
九十一年八月一日
至九十二年七月三
十一日續聘一年。

二、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李世光教授，因兼任研究發展委員會企劃組組長職務，擬撤銷九十一學年度休假研究案，業經核定辦理，並提

第二二五六次行政會議報告。

三、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李順成教授，擬撤銷九十一學年度休假研究案，業經核定辦理，並提第二二五七次行政會議報告。

四、共同教育委員會體育室陳志一講師申請自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起留職停薪二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博士班進修乙案，經該室九十一年九月

十二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室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核定辦理。

五、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邊裕淵教授因借調擔任考試委員，擬撤銷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休假研究案，業經核定辦理，並提第二二五九

次行政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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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研究人員)，提請審議。

編

號

聘

任

別

院 系 (科)

所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  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續

聘

理  學  院

海洋研究所
溫 良 碩

專案計

畫助理

研究員

(省略) 二二五九
審   議

通   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四三○元。

(經費：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2

新

聘

理  學  院

海洋研究所
王 玉 懷

專案計

畫助理

研究員

(省略)
九十一

年
二二六五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四十三次所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十月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聘期：九十一年八

月一日至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

敘薪：三三○元。

(經費：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3

新

聘

工  學  院

工程科學及

海洋工程學

系

張 瑞 益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十一、

九十年

各一篇

二二六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二

日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

九月二十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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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

聘

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

實驗林管

理 處

蔡 呈 奇
助理研

究員
(省略)

八十九

年七月
二二六三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實驗林管理處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暨九十一年九

月三十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完成提聘程序後起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5

新

聘

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

實驗林管

理 處

蕭 文 偉
研究助

理
(省略)

九十年

五月
二二六三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實驗林管理處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暨九十一年九

月三十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完成提聘程序後起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二四五元。

6

新

聘

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

實驗林管

理 處

葉 名 容
研究助

理
(省略)

九十年

六月
二二六三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實驗林管理處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暨九十一年九

月三十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完成提聘程序後起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二四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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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

聘

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

實驗林管

理 處

李 金 玲
研究助

理
(省略)

九十年

六月
二二六三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實驗林管理處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暨九十一年九

月三十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完成提聘程序後起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二四五元。

8

新

聘

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

實驗林管

理 處

黃 憶 汝
研究助

理
(省略)

九十年

六月
二二六三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實驗林管理處研究人員評審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暨九十一年九

月三十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完成提聘程序後起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二四五元。

9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電信

工程學研

究所 (與電

機工程學

系合聘 )  

蘇 炫 榮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十一

年一月
二二六六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九月五日第

一次所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十月

二十五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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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電子

工程學研

究所 (與電

機工程學

系合聘 )  

陳 怡 然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七月
二二六六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所教評會

暨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11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電子

工程學研

究所 (與電

機工程學

系合聘 )  

李 建 模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十九

年十一

月

二二六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所教評會

暨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12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電機

工程學系

(與電子工

程學研究

所合聘 )  

陳 信 樹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十年 二二六六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十

月二十五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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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電機

工程學系  

黃 寶 儀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十九

年五月
二二六六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第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十

月二十五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專案擴增大學電子、電
機、資訊等系所教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
通過後致聘。

14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光電

工程學研

究所 (與電

機工程學

系合聘 )  

邱 奕 鵬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十九

年二月
二二六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十月八日第

一次所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十月

二十五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15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資訊

工程學系  

顧 孟 愷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十八

年十一

月

二二六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十月三日第

一次系教評會暨九十一年十月

二十五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三○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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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

聘

電機資訊

學院電子

工程學研

究所 (與電

機工程學

系合聘 )  

陳 中 平副教授 (省略)

九十一

年十一

月

二二六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所教評會

暨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敘薪：暫敘三九○元。
本案係用國家矽導計畫員額，通過後
依程序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俟通
過後致聘。

二、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臨床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提請審議。        

編

號
院系(科)所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1

醫   學   院

耳 鼻 喉 科
譚 慶 鼎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二二六一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八月七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九十一年九月十二

日第一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九十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不佔缺。

三、下列兼任教師擬申請教師證書資格審查，提請審議。        

編
號院系(科)所別 姓    名

申請 教

師資格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作

出版年月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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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 學 院

小 兒 科
曹伯年  講 師 (省略)

八十八年

七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三

十日第七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2

醫 學 院

骨 科
楊曙華  講 師 (省略)

九十年六

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

三日第五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3

醫 學 院

神 經 科
陳右緯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

三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二

十一日第四次科教評會暨

九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4

醫 學 院

復 健 科
陳思遠  講 師 (省略)

九十一年

四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七月十

八日第三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5

醫 學 院

復 健 科
藍 青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十九年

五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七月十

八日第三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6

醫 學 院

內 科
王明熙  講 師 (省略)

九十年七

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七

日第六次科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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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醫 學 院

內 科
王振 泰  講 師 (省略)

九十年二

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七

日第六次科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8

醫 學 院

內 科
吳茲端  講 師 (省略)

八十九年

一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七

日第六次科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9

醫 學 院

耳 鼻 喉 科
鄭博 文  講 師 (省略)

九十年九

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

二日第六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0

醫 學 院

檢 驗 醫 學 科
鄭文誠  講 師 (省略)

八十八年

九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

七日第六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1

醫 學 院

放 射 線 科
許昭禹  講 師 (省略)

八十九年

七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七

日第三次科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12

醫 學 院

麻 醉 科
葉惠敏  講 師 (省略)

九十年一

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十

二日第二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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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醫 學 院

婦 產 科
許博欽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十年一

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五

日第四次科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14

醫 學 院

皮 膚 科
蔡呈芳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十九年

八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三

十日第二次科教評會暨九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5

醫 學 院

內 科
江怡德  講 師 (省略)

八十八年

十一月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七

日第六次科教評會暨九十

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

四、本校擬聘下列教師為名譽教授，提請審議。 

編

號
提名單位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本  校  專

任  教  授

年  資

退    休

日    期

申   請   適   用   條   款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理 學 院

植 物 學 系
陳 瑞 青男 (省略)

二十四年○

月

八十 九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三月一日第一次

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月八日

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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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 學 院

地理環境資

源 學 系

王 秋 原男 (省略)
二十五年六

月

九十 年二

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十月三日系務會

議暨九十一年十月八日第一次

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3

醫 學 院

外 科
王 世 名男 (省略) 十九年○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十月三日第二次

科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一月一

日第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4

工 學 院

工程科學及
海洋工程學
系及機械工
程 學 系

陳 義 男男 (省略)
二十八年○

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八月八日工科海

洋系第一次系務會議、九十一年

九月十六日機械系第一次系務

會議暨九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臨

時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5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園 藝 學 系

凌 德 麟男 (省略)
二十八年○

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三

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月二

十五日第二○○次院務會議通

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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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生物環境系

統工程學系

甘 俊 二男 (省略)
二十二年○

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一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月

二十五日第二○○次院務會議

通過提名。

7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學系

張 漢 聖男 (省略)
二十四年○

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第十

四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月

二十五日第二○○次院務會議

通過提名。

8

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植物

病 理 學 系

吳 文 希男 (省略)
二十一年○

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第九

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月二

十五日第二○○次院務會議通

過提名。

9

社會科學院

社 會 學 系
林 瑞 穗男 (省略) 十六年○月

九十 年八

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十月三日系務會

議暨九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九十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

會議通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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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 律 學 院

法 律 學 系
蔡 墩 銘男 (省略)

三十三年○

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一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九月

二十五日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提名。

11

法 律 學 院

法 律 學 系
李 鴻 禧男 (省略) 十五年○月

九十 一年

八月一日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
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十
五年以上。

審議通

過，提

行政會

議討論

。

業經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

二次系務會議暨九十一年十月

二十三日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提名。

附帶決議：嗣後各學院以本校名譽教授致聘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提名為名譽教授者，提名單位應另附書面說明，具體對學術特

殊貢獻及享有國際聲譽加以敘明，以供委員參考。

五、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延長服務申請案，計有法律學院邱聯恭教授等四位如名冊及資料，提請審議。

      說明：(一)、依「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及「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原則及

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校教授、副教授申請延長服務案件每學期受理申請一次。

            (二)、本次各學院提出申請延長服務者計有四件，業分別經各該院、系(所)二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送經人事室初審

符合申請延長服務基本條件並具特殊條件之一。

臺灣大學教師申請延長服務名冊

編職 姓 出

生

日

資格審

定情形

前次核

定延長

服務

有

無

兼

符合延長服務基本條件一、二、三、四款及左列特殊條件

(請在適當款項打「ˇ」)

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施行細則第十條一、二、

三、四款條件(請在適當款

本次申

請延長

服務

審查

決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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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 名
期

任

行

政

職

務

項打「ˇ」)

等

別

證

書

字

號

備

查

字

號

何

時

為

止

期

限

何
時
為
止

1

教
授

邱
聯
恭

(省
略
)

教
授

教
字
第

(省
略

)號

年
  
月
  
日
台
( 
 )
  
  
  
 人

  
字
第
  
  
 號

 年
  
 月

  
 日

無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ˇ)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者。

(  )三、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或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勵三次以上者。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

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

術確有貢獻。

(  )五、教授藝能科目者最近三年每年有創作、展演、技術指導著有國際

聲望者。

(  )六、所擔任課程經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接替人選者。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二、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

(  )三、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

上。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

版，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1
年
03
個
月

93
年
07

月
31

日 審

議

通

過

法律學

院法律

學系

920430屆

滿六十五

歲第一次

延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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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
授

林
仁
混

(省
略
)

教
授

教
字
第

(省
略

)號

90
年

12
月

14
日
台
(9
0)
  
  
  
人
三
字
第
90
17
69
38

號

 9
2
年
01

月
31

日

無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者。

(ˇ)三、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或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勵三次以上者。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

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

術確有貢獻。

(  )五、教授藝能科目者最近三年每年有創作、展演、技術指導著有國際

聲望者。

(  )六、所擔任課程經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接替人選者。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ˇ)二、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

(ˇ)三、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

上。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

版，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1
年
0
個
月

93
年
01

月
31

日 審

議

通

過

醫學院

生化學

科

3

教
授

沈
銘
鏡

(省
略
)

教
授

教
字
第

(省
略

)號

90
年

12
月

14
日
台
(9
0)
  
  
  

人
三
字
第
90
17
69
38

號

 9
2
年
01

月
31

日

無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者。

(  )三、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或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勵三次以上者。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

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

術確有貢獻。

(  )五、教授藝能科目者最近三年每年有創作、展演、技術指導著有國際

聲望者。

(  )六、所擔任課程經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接替人選者。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二、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

(  )三、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

上。

(  )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

版，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1
年
0
個
月

93
年
01

月
31

日 審

議

通

過

醫學院

檢驗醫

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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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
授

楊
萬
發

(省
略
)

教
授

教
字
第

(省
略

)號

90
年

12
月

14
日
台
(9
0)
  
  
  
人
三
字
第
90
17
69
38

號

 9
2
年
01

月
31

日

無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者。

(  )三、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或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勵三次以上者。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

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

術確有貢獻。

(  )五、教授藝能科目者最近三年每年有創作、展演、技術指導著有國際

聲望者。

(  )六、所擔任課程經認定屬高科技或稀少性一時難以羅致接替人選者。

(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二、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

(  )三、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

上。

(ˇ)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

版，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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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月

93
年
01

月
31

日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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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工學院

環境工

程學研

究所

六、建議修正本校教師升等著作之院級審查得以院外學者專家為審查人，提請討論。(醫學院提)

說明：

(一)、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本校八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教評會決議：系所級著作審查得以校內系外學者專家為審查人，院級

著作審查仍以校外學者專家為審查人。

(二)、依據上開規定，院級著作審查必須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然因本校居國內大學龍頭地位，一般而言，教師水準較他校

為高，硬性規定校外學者專家方得為審查人，捨棄院外之本校校內他院專家，殊為可惜，本校院級審查如能修改成得

以院外學者專家為審查人，既包括院外本校專家又可包括校外專家，將更能提升審查水準。又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等成果辦理評審。其中專

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應送請校(系)外學者、專家評審。」(該辦法之條文經洽教育部高教司告知：各級教評會之送請外審

專家學者審查以校外或系外皆可。)，故本修正案並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

(三)、本案經九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第二二六三次行政會議討論決議提本會討論。

決議：院級升等著作審查，以校外審查為原則，若在國內校外無適當人選，以國際審查為優先，如情況特殊得由校內院外審查，惟

每位升等教師校內院外審查人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並應書面具體說明理由，分送院、校教評會召集人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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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學院哲學系傅佩榮教授曾獲國科會甲種獎九次，擬以曾獲聘為相稱之教育部「歐洲漢學講座」及「學審會委員」抵國科會甲種獎乙次

以申請免予評鑑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校教師評估辦法免予評鑑項之規定有「獲國科會甲種獎十次」，傅教授曾獲國科會甲種獎九次，乃思以相稱之輔助條件，

爭取免予評鑑之榮譽。

決議：請文學院依程序先提院教評會認定。

八、為因應審查年度教師升等需要，研擬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九十一年十月十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教評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二)、依現行教評會辦理年度升等審查進行方式，予以修正第七條第五款；另增列校教評會審查分數總分，各項評審佔分比例；

並將通過人數由原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改為過半數，及部分文字之修正如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決議：再議。為求審慎，先組小組研議修正條文，小組由各院推派一名以上校教評會委員或曾任校教評會委員教師(或相關人員)擔任

再提會討論。(經各院推薦小組成員名單如下：文學院中文系夏長樸教授、理學院心理系梁庚辰教授，醫學院解剖學科盧國賢教

授、人事組黃韻如組長，工學院工科海洋系李雅榮教授，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化系李達源教授，管理學院資管系莊裕澤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預醫所林瑞雄教授，電機資訊學院電機系王維新教授，社會科學院經濟系許振明教授，法律學院許宗力教授。)

九、為配合年度教師升等審查需要，擬檢討本校年度升等教師(含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資料呈現及審查方式，修正本會所訂教師升等推薦表

中學院意見頁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九十一年十月十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教評會討論決議三、辦理。

(二)、升等審查資料之呈現是否維持現狀？以著作審查意見表及升等推薦表為主，(影印送委員審閱資料有：教師升等推薦表

之系院通過票數頁、系(科)所教評會意見頁、學院意見頁、及所附所有送審著作審查意見表、申請升等人數統計表、人事

室初核結果彙整表及升等教師資料彙整表等併議程於開會一週前送委員先行審閱。)並將升等教師所送全部升等資料(推

薦表、著作審查意見表、著作、教學教案、講義等)設置專區陳覽供委員審閱並核簽，同時影印推薦表全份送醫學院人事

組及社科院人事組供相關學院教師就近審閱核簽。需再討論確定者有：１、升等名冊是否應再規定依各等級之推薦順序

排列(目前各院做法不一，有依順序排列，有的則否。)？擬請討論決定。２、升等教師資料彙整表係整理教師升等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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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供委員方便參閱，擬對升等推薦表學院意見頁做修正，以釐清易造成混淆資料如附件。

(三)、開會審查之方式：除現行運作方式於開會時由學院院長先行推薦報告及詢答，完畢後作綜合討論如需申請人到會說明則

通知說明，並作統一綜合表決投票，未過半者，再給予一次機會，通知到會說明，並再作一次綜合表決投票程序外，

擬增加對綜合表決投票未過半者討論出共同具體之理由，俾利告知到場說明時轉知或為升等不通過書面通知時之理由，

並列為本會運作程序。

決議：(因時間關係，下次再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五時五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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